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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在報章雜誌或談話性節目多有針對食品的標示不實、假天然、假冒產地、

假冒偽劣與來源不明的原料等問題之討論，常造成消費者恐慌與社會大眾對政府、對

食安管理政策的信心產生疑慮。而食品安全事件在世界各國亦多有發生，從二十世紀

末開始，各國不約而同地推動食品追溯追蹤系統(food traceability )法制化，如：歐

盟公告標示法規(EC, 2065/2001)及食品安全及追溯法規 General Food Law (EC, 

178/2002)，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布自 2003 年起推動食品追溯系統，美國新食品現代

安全法案明定追溯追蹤要求(FSMA, 2011)，各國皆體認其重要性。 

國際間追蹤追溯之概念為賦予每一批食品特定的「批號」，讓整個食品流通過程

的上游或是下游，都可以分別追溯或是追蹤該食品的來源或是去處，方便食品安全事

件發生時責任的釐清，也迫使食品業者要對自己的產品負責，間接提昇了食品的品質

與安全。 

「食品追溯追蹤」亦稱「食品履歷」、「生產履歷」或「產銷履歷」，而履歷」

這個用法，是源自於日本，其實不管是生產履歷、產銷履歷還是食品履歷，英文都是

指 Food Traceability,這點是毋庸置疑的。日本 JIS、 ISO 與  EU，對於  Food 

Traceability 也都有相近的定義，其架構概念均為源頭管制與流向管理。國內跟國際

間追蹤追溯之概念相同，如：國際標準組織 ISO 22005：2007，對其追溯性指的是產

品涉及到原材料和部件的來源，加工過程的歷史，產品交付後的分佈和場所。換言之，

產品由原料之供應製造、生產加工到流通販賣，都要能掌控其相關資訊。 

衛生福利部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9 條相關規定，已公告要求食品添加物之

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另外，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 8 條所訂定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其中第 9 條，有關食品製造業製程管理

及品質管制基準，亦針對使用之原材料，應有可追溯追蹤來源之相關資料或紀錄之規

定。 

壹、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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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藉由赴廠了解食品添加物業者是否已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並調查建立追溯

追蹤系統制度未能完成之原因，再以追溯追蹤概念提供追溯追蹤制度範本，供尚未建

立該制度之業界參考，以符合法規要求，進而有效推動食品添加物產業追溯追蹤制度

之施行，強化食品添加物之管理，當發生食品衛生安全案件時，提供衛生主管機關及

業者有效掌握有問題產品之流向及其原料來源，以杜絕該等產品繼續供應，維護國人

飲食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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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6 月 19 日總統令發布全面性大幅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衛生福利部

依據 102 年 11 月 19 日部授食字第 1021351000 號令發布公告之「食品及其相關產

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優先推動高風險食品業者之產品在供應過程各環節中，

藉由標記得以追溯產品供應來源或追蹤產品流向。 

在 103 年 2 月 5 日由總統令修正公布，將「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為「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參考國際間針對食品產業所推動食品追溯追蹤相關制度規範，於該法

第 9 條增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與規模之食品業者，應依其產業模式，建立產

品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統」；以及「中央主管機關

為管理食品安全衛生及品質，確保食品追溯或追蹤系統資料之正確性，應就前項之業

者，依溯源之必要性，分階段公告使用電子發票」。 

103 年 11 月 7 日發布訂定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及強化食品鏈上下游之

串聯管理，配合食品業者登錄制度及辦理食品追溯追蹤電子申報，為配合 103 年 12

月 10 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條文；同時衛生福利部為持續強化食品安全管理，

於 104 年 7 月 31 日以部授食字第 1041302792 號公告「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

食品業者」，規劃食品業者強制上傳非追不可及強制使用電子發票；並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部授食字第 1041300086 號令發布預告修正「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

統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貳、追溯追蹤法規背景 

 



 6 

 

本章節主要目的在協助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及調配業者建立追 

溯追蹤系統，尚未建立之業者可依公司需求自行調整範例表單適用性 

，在此以複方食品添加物-高鮮高湯調味粉為範例提供考參，其步驟說 

明如下: 

步驟 1 確認產品資訊：  

首先建立產品資訊表，並將法規要求產品資訊(一)~(七)納入，另(八) 、(九)

之資訊，指的是該批產品共生產多少總量，非產品之包裝規格。可由如入庫

單得知當日實際生產總量。表單欄位標註紅色粗體者，為法規要求必填資訊。 

 

 

 

 

 

 

 

 

 

 

 

參、追溯追蹤範本 

 

 

1.法規要求-產品資訊 

(一) 產品名稱。 

(二) 主副原料。 

(三) 食品添加物。 

(四) 包裝容器。 

(五) 儲運條件。 

(六) 製造廠商。 

(七) 國內負責廠商。 

(八)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九) 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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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日期 104.1.1 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制定單位 OO 組 

文件編號 F-01-01 產品資訊表 版次 1.0 

產品名稱 (一) 高鮮高湯調味粉 

主副原料及 

食品添加物 

(二) 

(三) 

食品添加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L-麩酸鈉) 

包裝容器 (四) PE 袋；1kg/袋； 24 袋/箱 

加工方式  原料、單方添加物驗收→入庫→領料秤重→過篩→混合→充填→包裝

→入庫→出貨 

貯存及運輸 (五) 常溫下貯放、避免陽光直射。 

架售期  無拆封情況，保存兩年 

製造廠商 (六) 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負責廠商 (七) 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紅
色
聯
：
留
存 

白
色
聯
：
倉
管 

 

黃
色
聯
：
會
計

 

               入    庫   單 年   月   日 

NO 品名 規格 (九) 有效日期 
(八) 數量 備註 

箱 包  

1 高鮮高湯調味粉 1 Kg/袋；24 袋/箱 2017.5.4 35    

       

       

       

       

合計                   35 箱 

主管：                  倉管：            入庫員：  

                                                                P-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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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確認標記識別： 

追溯追蹤為工廠製程中半成品，連結上一手(原材料供應商資訊)與下一手(成

品流向資訊)。在執行追溯追蹤可利用任何供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文字、

圖像，進行標記串連追溯追蹤。常見批號以製造日期、驗收日期、有效日期

或是進貨賦予獨立之序號。表單欄位標註紅色粗體者，為法規要求必填資訊。 

 

 

 

 

    

▼ 可使用掛牌或張貼於原材料、半成品之方式，建立內部追溯追蹤資訊 

 

 

 

 

 

 

 

2.法規要求-標記識別 

包含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上任何可供辨

識之獨特記號、批號、文字、圖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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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品上可供辨識之批號、文字追溯追蹤資訊 

 

 

步驟 3  確認供應商資訊： 

供應商基本資料與審查表包含法規要求(一) 供應商資訊，或建立原物料驗收

單亦將法規要求 (一)~(六)納入。表單欄位標註紅色粗體者，為法規要求必填

資訊。 

 

 

 

 

 

 

 

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狀況標示單 

品    名 高鮮高湯調味粉 

進貨日期    -- 數    量  35 箱 

廠商名稱    -- 批    號 2017.5.4 

有效日期 2017.5.4 抽 樣 人  林 OO 

合 格  

不 合 格  

待 驗 中  
                                     Q-02-01-01 

3.法規要求-供應商資訊 

(一) 供應商(商號或公司名稱、地址、聯絡 

人、聯絡電話等)。 

(二) 產品名稱。 

(三)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 批號。 

(五) 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 收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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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物料驗收單 

(二)產品名稱：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一)供應商： 億大貿易                 (三)重    量：   50 公斤           (四)批   號：   2018.8.9            

(五)有效日期： 2018.8.9             (六)收貨日期：   2015.2.9             (七)產   地：   台灣            

檢驗項目 允收標準 檢驗結果 備註 

食品添加物許可證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顏色 
   

外觀 
   

檢驗結果 
 

      主    管：                             檢驗人員： 
Q-02-01-02 

          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供應商基本資料表 

  廠 商 名 稱 億大貿易   (一) 建 檔 日 期 2014.10.12 

  負   責  人 李大同 統 一 編 號  4580 XXXX 

  聯   絡  人 施易正 設 立 日 期 2009.11.25 

  電       話 02-2371XXXX 傳       真  02-2371XXXX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A-15 XXXX X10-00000-2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北平西路 XX 號 

交 易 產 品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L-麩酸鈉 

   總 經 理： 

P-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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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確認產品流向資訊資訊： 

應在銷貨單將法規要求(一) ~(六)資訊納入。物流業者為公司自行出貨可註記

自運，若貨品使用託運配送者須紀錄物流商名稱，並將託運單據留存。出貨

如有混批(不同批號)要註記。 

 

 

 

 

 

 

 

 

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 

銷  貨  單 
電話：(02)2787-8XXX 

XX 號 傳真：(02)2787-8XXX 
 頁次：  

客戶名稱： 食品所                                                           (六) 
統一編號： 46804XXX 電    話： (03)522-3XXX 銷貨日期：   2015.12.31 

聯 絡 人： 林先生 傳    真： (03)522-3XXX 幣    別： 新台幣(TWD) 

送貨地址： 30062 新竹市食品路 331 號       (一) 

物流業者： 小黑貨運 

品號 品名/客戶品號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有效日期 備註/客戶單號 

A0012 高鮮高湯調味粉 
 
 

(二) 

125 
 
 

(三) 

箱 500 62,500 2017.3.21 
 
 

(四)、(五) 

 

註    記： 金額合計： 62,500 

稅    額： 313 

金額總計： 62,813 

審核： 會計： 倉管： 製表： 

   P-01-01-02 

4.法規要求-產品流向資訊 

(一)   物流業者及下游廠商（商號或公司名稱、 

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 

(二) 產品名稱。 

(三)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 批號。 

(五) 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 交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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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規要求-產品資訊 

(一) 產品中、英(外)文名稱。 

(二) 主副原料。 

(三) 食品添加物。 

(四) 包裝容器。 

(五) 儲運條件。 

(六) 報驗義務人名稱。 

(七)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八) 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九) 輸入食品查驗機關核發之輸入 

食品及相關產品 

許可通知號碼。 

本章節在協助食品添加物輸入業者建立追溯追蹤系統，尚未建立 

業者可依公司需求自行調整範例表單適用性，在此以咖啡香料為範例 

提供參考，其步驟說明如下: 

  步驟 1  確認產品資訊： 

首先建立產品資訊表，並將法規要求之產品資訊(一)~(五) 

納入，留存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許可通知單據，可獲知該批產品(六) 報驗義

務人名稱 (九) 產品許可通知號碼之資訊，同時留存產品外包裝袋或檢驗證明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COA）可獲知 (八)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表單欄

位標註紅色粗體者，為法規要求必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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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日期 104.1.1 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制定單位 OO 組 

文件編號 F-01-01 產品資訊表 版次 1.0 

產品名稱 (一) 咖啡香料 COFFEE FLAVOR 

主副原料及 

食品添加物 

(二) 

(三) 

水、酒精 

咖啡香料(Ｏ、Ｏ、Ｏ) 

包裝容器 (四) 鐵桶 

淨重 (七) 200kg/桶 

加工方式  添加物驗收→入庫→領料→出貨 

貯存及運輸 (五) 常溫下貯放、避免陽光直射。 

架售期  無拆封情況，保存兩年 

報驗義務人 (六) OO 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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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六) 

(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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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確認標記識別： 

追溯追蹤為工廠製程中半成品，連結上一手(原材料供應商資訊)與下一手(成

品流向資訊)。在執行追溯追蹤可利用任何供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文字、

圖像，進行標記串連追溯追蹤。常見批號以製造日期、驗收日期、有效日期

或是進貨賦予獨立之序號。表單欄位標註紅色粗體者，為法規要求必填資訊。 

 

 

 

 

 

▼ 成品上可供辨識之批號、文字

追溯追蹤資訊 

 

▼  

▼  

▼  

▼  

▼  

▼  

▼  

▼  

OO 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狀況標示單 

品    名 咖啡香料 COFFEE FLAVOR 

進貨日期 2014.12.3 數    量 10 桶 

廠商名稱 OO 株式會社 批    號 24075 

有效日期 2015.5.16 抽 樣 人 林 OO 

合 格  

不 合 格  

待 驗 中  
Q-02-01-01 

2.法規要求-標記識別 

包含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上任何可供

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文字、圖像等。他

與產品相關之內部追溯追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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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確認供應商資訊： 

供應商基本資料與審查表包含法規要求(一) 供應商資訊，或建立原物料驗收

單亦將法規要求 (一)~(六)納入，同時留存產品外包裝袋或進口報單可獲知 

(一) ~(四)。表單欄位標註紅色粗體者，為法規要求必填資訊。 (七)原產地(國)

資訊，目前僅規範牛肉原料或產品，食品添加物業者可不記錄。 

 

 

 

 

 

 

 

 

 OO 股份有限公司 

供應商基本資料表 

廠 商 名 稱 OO 株式會社 建 檔 日 期 2010.11.12 

負   責  人 宮崎     (一) 統 一 編 號 --- 

聯   絡  人 宮崎 設 立 日 期 1987.11.25 

電       話 03-5821XXXX    傳       真 03-5821XXXX    

地       址 東京都千代田区岩本町 2 丁 8 番 10 号 

交 易 產 品  香料系列(咖啡、草莓、巧克力) 

   總 經 理： 
P-02-01-03 

3.法規要求-供應商資訊 

(一) 出口廠商、製造廠商(商號、公司名稱或 

代號、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 

(二) 產品名稱。 

(三)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 批號。 

(五) 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 收貨日期。 

(七)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示原料原產地之產 

品，須留存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僅含牛肉原料需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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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物料驗收單 

(二)產品名稱：   咖啡香料 COFFEE  FLAVOR                     

(一)供應商：OO 株式會社      (三)重    量：  2000 公斤      (四)批   號：24075、24065 

(五)有效日期：2015.5.16      (六)收貨日期：  2014.12.3      (七)產   地：日本           

 

檢驗項目 允收標準 檢驗結果 備註 

風味    

顏色    

比重    

重金屬    

檢驗結果  

      主    管：                             檢驗人員： 
Q-02-01-02 

 

(一) 

(二)、(四)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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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確認產品流向資訊： 

應在銷貨單將法規要求(一) ~(六)資訊納入。物流業者為公司自行出貨可註記

自運，若貨品使用託運配送者須紀錄物流商名稱，並將託運單據留存。出貨

如有混批(不同批號)要註記。 

 

 

 

 

 

 

 

OO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 

銷  貨  單 
電話：(02)2787-8XXX 

161-2 號 傳真：(02)2787-8XXX 
 頁次：  

客戶名稱： 食品所                                                           (六) 
統一編號： 46804XXX 電    話： (03)522-3XXX 銷貨日期：   2015.12.31 

聯 絡 人： 林先生 傳    真： (03)522-3XXX 幣    別： 新台幣(TWD) 

送貨地址： 30062 新竹市食品路 331 號       (一) 

物流業者： 小黑貨運 

品號 品名/客戶品號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有效日期 備註/客戶單號 

A0012 咖啡香料 
 
 

(二) 

2 
 
 

(三) 

桶 5000 5000 2015.516. 
 
 

(四)、(五) 

200kg/桶 

註    記： 金額合計： 10,000 

稅    額： 500 

金額總計： 15,000 

審核： 會計： 倉管： 製表： 

   P-01-01-02 

4.法規要求-產品流向資訊 

(一)   物流業者及下游廠商(商號或公司名稱、 

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 

(二) 產品名稱。 

(三)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 批號。 

(五)   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   交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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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訪查表之調查，了解食品添加物業者追溯追蹤系統之建置度，與未能符合之

情形，其訪查業者(製造、輸入、製造兼輸入)共 60 家次，統計其符合度為 78%，可

參考下圖資料。 

 

 

 

 

 

 

 

     

調查之訪查表共有三大區塊，原料來源及庫存管理、原料使用情形、產品流向資

訊，不符合之情形已彙整於下表，供食品添加物業者參考與改正。 

 

追溯追蹤系統訪查結果之不符合情形 

一、原料來源及庫存管理方面： 

(一) 資料未留於工廠，資

料在總公司或經銷

處 

1. 追溯追蹤相關資料放於別處工廠，現場訪視場所無法調閱。 

2. 購買訂購紀錄，存放於總公司，現場訪視場所無法調閱。 

(二) 無進貨量、庫存量紀

錄 

1. 原料庫存只能從發票中估算大概數量。 

2. 庫存紀錄仍在建置中，無法確定原料庫存量。 

3. 各項原料及食品添加物之進貨，未建立庫存管理。 

(三) 未向供應商索取報 1. 未向供應商索取報關資料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輸入食品及

肆、食品添加物業者訪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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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或供應商不

願意提供 

相關產品許可通知。 

2. 大部分供應商不願意配合提供報關資料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許可通知，僅願意提供單方食品添加物許可

證。 

(四) 連結之批號未設計

或未紀錄或部分缺

漏 

1. 已建立庫存管理，但無紀錄倉庫中食品添加物之批號。 

2. 工廠以供應商出貨明細及訂購單做為購買資料，但資料中未建立批

號及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3. 已建立食品添加物及原料之庫存表進行管理，但遺漏建立有效日期

及食品添加物許可證之欄位。 

二、原料使用情形： 

(一) 無實際製程紀錄，或

記錄不全 

1. 合成單方食品添加物作業，無相關製程紀錄。 

2. 各原料使用至那些產品，無明確相關生產紀錄可供查詢。 

3. 工廠未紀錄重要製程管制點或記錄填寫不全，如:調配時間、轉速等。 

(二) 未依法規規範進行

標示 

1. 食品添加物之產品標示，未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4 條標示使

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三) 原物料數量不一致 
1. 工廠無提供相關資料，無法確定原料實際使用量。 

2. 食品添加物現場使用量與存貨異動明細表不符。 

(四) 連結之批號未設計

或未紀錄或部分缺

漏 

1. 生產記錄無紀錄原料之批號，尚未建立批號連結。 

2. 生產與出貨可以用生產批號(製造日期)做連結，但因工廠人力不足

關係，原料批號與生產記錄無法做批號(有效日期)連結。 

3. 使用原料之批號有二個以上，僅利用進貨日期推算。 

4. 原料批號未呈現於領料單，無法與生產紀錄和出貨紀錄連結。 

5. 原料進廠僅確認 COA 報告，生產紀錄與出貨未記錄其批號，無法

建立批號連結。 

6. 原料與生產記錄製程檢查紀錄表雖有批號，但無法與原料批號進行

連結。 

(五) 無實際生產量記錄 1. 每日生產批量，未有成品實際生產總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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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僅記錄使用量，無法與製造工程書核對生產數量。 

三、產品流向資訊： 

(一) 出貨產品無法連結

製造批次 

1. 出貨單上呈現客戶、出貨日期、品名及數量等，但無備註批號。 

2. 工廠出貨單記錄客戶名稱、交貨日期、產品名稱、銷貨單號，但無

紀錄地址、聯絡人、產品批號，無法做產品追蹤。 

(二) 紀錄未存放於工廠 1. 出貨單等相關資料存放於總公司，現場訪視場所無法調閱。 

 

最後統整業者之不符合事項，統整出食品添加物業者在執行追溯追蹤時常發生，

且需注意避免發生不符合之事項： 

 
 
 
 

 

(一) 工廠未建立批號及有效日期，無法進行追蹤追溯，建議於進貨單、進料

明細表及生產紀錄表增加批號及有效日期。 

(二) 食品添加物業者如管理部門與工廠未屬同一處所，食品添加物追溯追蹤

之相關資料應能隨時取得，並能提供查核人員佐證資料。 

(三) 相關原料與食品添加物需記錄進貨量、庫存量及領用量，而庫存量與領

用量應互相對應。 

(四) 製造、加工、調配時要填寫生產紀錄，每日生產之批量需紀錄成品量及

批號。 

(五) 製造、加工、調配記錄與原料庫存應能進行相互連結，出貨紀錄與生產

紀錄亦要能相互連結。 

(六) 出貨單或其他紀錄要能呈現該產品之批號，方得了解該批次產品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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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傳單張與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專區→宣傳單張 

 

 

 

 

 

 

 

 

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http://ftracebook.fda.gov.tw) 

 

 

 

 

 

 

伍、食品添加物相關參考網站 

 

http://ftracebook.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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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資料參考網頁 

1.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  

2. 食品相關法令：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http://law.fda.gov.tw/)>    

公告資訊> 本署公告 

3. 食品 Q&A：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http://law.fda.gov.tw/)>業務 

專區>食品>食品 Q&A 

4. 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 QA 問答集：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214 

5. 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https://ftracebook.fda.gov.tw/ 

6. FDA食品業者登錄平台：https://fadenbook.fda.gov.tw/ 

7. 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平台：https://consumer.fda.gov.tw/People.aspx 

 

 

 

 

http://law.fda.gov.tw/)%3e公告%20%20%20%20資訊
http://law.fda.gov.tw/)%3e公告%20%20%20%20資訊
http://law.fda.gov.tw/
https://consumer.fda.gov.tw/Peopl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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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二條之一  為加強全國食品安全事務之協調、監督、推動及查緝，行政院應設食 

品安全會報，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召集相關部會首長、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 

表共同組成，職司跨部會協調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建立食品安全衛生之預 

警及稽核制度，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召集人應指定一名 

政務委員或部會首長擔任食品安全會報執行長，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負責幕僚事務。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食品安全會報，由各該直轄市、縣（市） 

政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協調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措施，至少每三個月舉行會

議一次。 

    第一項食品安全會報決議之事項，各相關部會應落實執行，行政院應每季追蹤管

考對外公告，並納入每年向立法院提出之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第一項之食品安全會報之組成、任務、議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行政院定

之。 

 

第 三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食品：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 

陸、相關法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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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營養食品：指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特定疾病配方食品及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得供特殊營養需求者使用之配方食品。 

三、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香味、安定品質、

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加入、接觸於食品之單

方或複方物質。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准用之食品添加物

組成，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皆應有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號。 

四、食品器具：指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器械、工具或器皿。 

五、食品容器或包裝：指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容器或包裹物。 

六、食品用洗潔劑：指用於消毒或洗滌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之物質。 

七、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

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

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 

八、標示：指於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上，

記載品名或為說明之文字、圖畫、記號或附加之說明書。 

九、營養標示：指於食品容器或包裝上，記載食品之營養成分、含量及營養宣稱。 

十、查驗：指查核及檢驗。 

十一、基因改造：指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技術，將遺傳物質轉移或轉殖入活細胞

或生物體，產生基因重組現象，使表現具外源基因特性或使自身特定基因無法表現之

相關技術。但不包括傳統育種、同科物種之細胞及原生質體融合、雜交、誘變、體外

受精、體細胞變異及染色體倍增等技術。 

 

第二章 食品安全風險管理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採行之食品安全管理措施應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符合滿足國 

民享有之健康、安全食品以及知的權利、科學證據原則、事先預防原則、資訊透明原 

則，建構風險評估以及諮議體系。 

前項風險評估，中央主管機關應召集食品安全、毒理與風險評估等專家學者及民間團

體組成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為之。 

第一項諮議體系應就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基因改造食品、食品廣告標示、食品檢驗

方法等成立諮議會，召集食品安全、營養學、醫學、毒理、風險管理、農業、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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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領域相關具有專精學者組成之。 

諮議會之組成、議事、程序與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對重大或突發性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必要時得依風險評估或流行病學調

查結果，公告對特定產品或特定地區之產品採取下列管理措施： 

一、限制或停止輸入查驗、製造及加工之方式或條件。 

二、下架、封存、限期回收、限期改製、沒入銷毀。 

 

第 五 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科學實證，建立食品衛生安全監測體系，於監測發現

有危害食品衛生安全之虞之事件發生時，應主動查驗，並發布預警或採行必要管制措

施。 

  前項主動查驗、發布預警或採行必要管制措施，包含主管機關應抽樣檢驗、追查

原料來源、產品流向、公布檢驗結果及揭露資訊，並令食品業者自主檢驗。 

 

第 六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通報系統，劃分食品引起或感染症中毒，由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或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主管之，蒐集並受理疑似食品中毒事

件之通報。 

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發現有疑似食品中毒之情形，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

報告。 

 

第三章 食品業者衛生管理 

 

第 七 條  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確保食品衛生安

全。 

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或送交其他檢驗機關（構）、法人

或團體檢驗。 

上市、上櫃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設置實驗室，從事

前項自主檢驗。 

第一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與第二項應辦理檢驗之食品

業者類別與規模、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即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賣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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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並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八 條  食品業者之從業人員、作業場所、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均應

符合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登錄，始得營業。 

第一項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二項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及前項食品業者申

請登錄之條件、程序、應登錄之事項與申請變更、登錄之廢止、撤銷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取得衛生安全管理系統之驗證。 

前項驗證，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認證之驗證機構辦理；有關申請、撤銷與廢止認證之條

件或事由，執行驗證之收費、程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九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與規模之食品業者，應依其產業模式，建立

產品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統。 

中央主管機關為管理食品安全衛生及品質，確保食品追溯或追蹤系統資料之正確性，

應就前項之業者，依溯源之必要性，分階段公告使用電子發票。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第一項之追溯或追蹤系統，食品業者應以電子方式申報追溯或追

蹤系統之資料，其電子申報方式及規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追溯或追蹤系統之建立、應記錄之事項、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食品業者之設廠登記，應由工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辦理。 

食品工廠之建築及設備，應符合設廠標準；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主

管機關定之。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工廠應單獨設立，不得於同一廠址及廠房同時從事非食品之製

造、加工及調配。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符合藥物優良製造準則之藥品製造業兼製食

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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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前項之工廠未單獨設立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於修正條文施行後六個月內公告，並應於公告後一年內完成辦理。 

 

第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置衛生管理人員。 

前項衛生管理人員之資格、訓練、職責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二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置一定比率，並領有專

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之食品、營養、餐飲等專業人員，辦理食品衛生安全管理事項。 

前項應聘用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之設置、職責、業務之執行及管理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前項產品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及契約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公共飲食場所衛生之管理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各類衛生標準或法令定之。 

 

第四章 食品衛生管理 

第十五條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

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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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前項第五款、第六款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安全容許量及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

全容許量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包括雖非疫區而近十年內有發生牛海綿狀腦病或

新型庫賈氏症病例之國家或地區牛隻之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及其他相

關產製品。 

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關產製品，除依中央主管機關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所

訂定安全容許標準者外，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國內外如發生因食用安全容許殘留乙型受體素肉品導致中毒案例時，應立即停止含乙

型受體素之肉品進口；國內經確認有因食用致中毒之個案，政府應負照護責任，並協

助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五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可供食品使用之原料，得限制其製造、加工、調

配之方式或條件、食用部位、使用量、可製成之產品型態或其他事項。 

前項應限制之原料品項及其限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六條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製造、

販賣、輸入、輸出或使用： 

一、有毒者。 

二、易生不良化學作用者。 

三、足以危害健康者。 

四、其他經風險評估有危害健康之虞者。 

 

第十七條  販賣之食品、食品用洗潔劑及其器具、容器或包裝，應符合衛生安全及

品質之標準；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前項標準之訂定，必須以可以達到預期效果之最小量為限制，且依據國人膳食習慣為

風險評估，同時必須遵守規格標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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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第十五條第二項及前二條規定之標準未訂定前，中央主管機關為突發事

件緊急應變之需，於無法取得充分之實驗資料時，得訂定其暫行標準。 

 

第二十條  屠宰場內畜禽屠宰及分切之衛生查核，由農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之規

定辦理。 

運送過程之屠體、內臟及其分切物於交付食品業者後之衛生查核，由衛生主管機關為

之。 

食品業者所持有之屠體、內臟及其分切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

販賣、輸入或輸出之衛生管理，由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項衛生查核之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

裝及食品用洗潔劑，其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查

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不得為之；其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事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審查核准。 

食品所含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並查驗登記發給

許可文件，不得供作食品原料。 

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其輸入業者應依第九

條第二項所定辦法，建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統。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文件，其有效期間為一年至五年，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期滿

仍需繼續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者，應於期滿前三個月內，申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展延。但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五年。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之廢止、許可文件之發給、換發、補發、展延、移轉、註銷及登

記事項變更等管理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查驗登記，得委託其他機構辦理；其委託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前，第二項未辦理查驗登記之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應於公布後二年內完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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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 

 

第二十二條  食品及食品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

列事項：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明添加

物名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證者，

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統。 

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第二款內容物之主成分應標明所佔百分比，其應標示之產品、主成分項目、標示

內容、方式及各該產品實施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造廠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入廠商

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共同查閱。 

 

第二十三條  食品因容器或外包裝面積、材質或其他之特殊因素，依前條規定標示

顯有困難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免一部之標示，或以其他方式標示。 

 

第二十四條  食品添加物及其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

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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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所定之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食品添加物之原料，不受前項第三款、第七款及第九款之限制。前項第三款食品添加

物之香料成分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造廠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入廠商

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共同查閱。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就其供應之特定食品，要求

以中文標示原產地及其他應標示事項；對特定散裝食品販賣者，得就其販賣之地點、

方式予以限制，或要求以中文標示品名、原產地（國）、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製造

日期或有效日期及其他應標示事項。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

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統。 

前項特定食品品項、應標示事項、方法及範圍；與特定散裝食品品項、限制方式及應

標示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或生產系統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日修正

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二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

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材質名稱及耐熱溫度；其為二種以上材質組成者，應分別標明。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國內負責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五、原產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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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製造日期；其有時效性者，並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七、使用注意事項或微波等其他警語。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七條  食品用洗潔劑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

事項： 

一、品名。 

二、主要成分之化學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成分組成者，應分別標明。 

三、淨重或容量。 

四、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五、原產地（國）。 

六、製造日期；其有時效性者，並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七、適用對象或用途。 

八、使用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項或警語。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八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

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 

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營養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兒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用

之食品，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其食品之項目、促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刊播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接受委託刊播之傳播業者，應自廣告之日起六個月，保存委託刊播廣

告者之姓名或名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商號、法人或團體之設立登記文件

號碼、住居所或事務所、營業所及電話等資料，且於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時，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六章 食品輸入管理 

 



 34 

第三十條  輸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食

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時，應依海關專屬貨品分類號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資訊。 

執行前項規定，查驗績效優良之業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採取優惠之措施。 

輸入第一項產品非供販賣，且其金額、數量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專案核准者，得免申請查驗。 

 

第三十一條  前條產品輸入之查驗及申報，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委託相關機關

（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關為追查或預防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必要時得要求食品業者、

非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提供輸入產品之相關紀錄、文件及電子檔案或資料庫，食品業

者、非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食品業者應就前項輸入產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相關紀錄、文件及電子檔案或資料

庫保存五年。 

前項應保存之資料、方式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十三條  輸入產品因性質或其查驗時間等條件特殊者，食品業者得向查驗機關

申請具結先行放行，並於特定地點存放。查驗機關審查後認定應繳納保證金者，得命

其繳納保證金後，准予具結先行放行。 

前項具結先行放行之產品，其存放地點得由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指定；產品未取得輸

入許可前，不得移動、啟用或販賣。 

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本條第一項有關產品輸入之查驗、申報或查驗、申報之委託、

優良廠商輸入查驗與申報之優惠措施、輸入產品具結先行放行之條件、應繳納保證金

之審查基準、保證金之收取標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遇有重大食品衛生安全事件發生，或輸入產品經查驗不

合格之情況嚴重時，得就相關業者、產地或產品，停止其查驗申請。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管控安全風險程度較高之食品，得於其輸入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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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系統性查核。 

前項實施系統性查核之產品範圍、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基於源頭管理需要或因個別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得派員至境外，查核該

輸入食品之衛生安全管理等事項。 

食品業者輸入食品添加物，其屬複方者，應檢附原產國之製造廠商或負責廠商出具之

產品成分報告及輸出國之官方衛生證明，供各級主管機關查核。但屬香料者，不在此

限。 

 

第三十六條  境外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對民眾之身體或健康有造成危害之虞，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旅客攜帶入境時，應

檢附出產國衛生主管機關開具之衛生證明文件申報之；對民眾之身體或健康有嚴重危

害者，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公告禁止旅客攜帶入境。 

違反前項規定之產品，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入銷毀之。 

 

第七章 食品檢驗 

 

第三十七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之檢

驗，由各級主管機關或委任、委託經認可之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受委任、委託之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認證；必

要時，其認證工作，得委任、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前二項有關檢驗之委託、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認證之條件與程序、委託辦理

認證工作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執行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

食品用洗潔劑之檢驗，其檢驗方法，經食品檢驗方法諮議會諮議，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未定檢驗方法者，得依國際間認可之方法為之。 

 

第三十九條  食品業者對於檢驗結果有異議時，得自收受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向

原抽驗之機關（構）申請複驗；受理機關（構）應於三日內進行複驗。但檢體無適當

方法可資保存者，得不受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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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發布食品衛生檢驗資訊時，應同時公布檢驗方法、檢驗單位及結果判讀

依據。 

 

第八章 食品查核及管制 

 

第四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

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 

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

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

或複製之。 

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

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 

四、對於有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第十六條、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

賣，並封存該產品。 

五、接獲通報疑似食品中毒案件時，對於各該食品業者，得命其限期改善或派送相關

食品從業人員至各級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接受至少四小時之食品中毒防治衛

生講習；調查期間，並得命其暫停作業、停止販賣及進行消毒，並封存該產品。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亦得為前項規定之措施。 

 

第四十二條  前條查核、檢驗與管制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四十二條之一  為維護食品安全衛生，有效遏止廠商之違法行為，警察機關應派

員協助主管機關。 

 

第四十三條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違反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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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標示、宣傳、廣告或食品業者，除應對檢舉人

身分資料嚴守秘密外，並得酌予獎勵。公務員如有洩密情事，應依法追究刑事及行政

責任。 

前項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理期間、保密、檢舉人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檢舉人身分資料之保密，於訴訟程序，亦同。 

 

第九章 罰 則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

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十六條規定。 

三、經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命其回收、銷毀而不遵行。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禁止其製造、販賣、輸入或輸出之公

告。 

前項罰鍰之裁罰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者，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同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再次違反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

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

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違反前項廣告規定之食品業者，應按次處罰至其停止刊播為止。 

違反第二十八條有關廣告規定之一，情節重大者，除依前二項規定處分外，主管機關

並應命其不得販賣、供應或陳列；且應自裁處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於原刊播之同

一篇幅、時段，刊播一定次數之更正廣告，其內容應載明表達歉意及排除錯誤之訊息。 

違反前項規定，繼續販賣、供應、陳列或未刊播更正廣告者，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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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傳播業者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條第一項處罰時，應通知傳播業者及其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傳播業者自收到該通知之次日起，應即停止刊播。 

傳播業者未依前項規定停止刊播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或違反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為廣告之限制或所定辦法中有關停止廣告之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次處罰至其停止刊播為止。 

傳播業者經依第二項規定通知後，仍未停止刊播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除依

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通知傳播業者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相關法規規定處理。 

 

第四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

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

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所為公告。 

二、違反第七條第五項規定。 

三、食品業者依第八條第三項、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所登錄、建立或申報之資

料不實，或依第九條第二項開立之電子發票不實致影響食品追溯或追蹤之查核。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所為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中有關公共飲食場所衛

生之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及第三項公告之

事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 

八、除第四十八條第八款規定者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所定標準中有關食

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九、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公告。 

十、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 

十一、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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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作業或停止販賣而不遵行。 

十三、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未辦理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之資訊不實。 

十四、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 

 

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

再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未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未設置實

驗室。 

二、違反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未辦理登錄，或違反第八條第五項規定，未取得驗證。 

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 

四、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未開立電子發票致無法為食品之追溯或追蹤。 

五、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未以電子方式申報或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方式及規

格申報。 

六、違反第十條第三項規定。 

七、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準之規定。 

八、食品業者販賣之產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所定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

範圍、限量之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或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未通報轄區主管機關。 

十、違反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未出具產品成分報告及輸出國之官方衛生證明。 

十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公告之限制事項。 

第四十八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暫停、終止或廢止其委託或認證；經終止委託或廢止

認證者，一年內不得再接受委託或重新申請認證： 

一、依本法受託辦理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違反依第八條第六項所定之管理規

定。 

二、依本法認證之檢驗機構、法人或團體，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之認證管理

規定。 

三、依本法受託辦理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認證，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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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委託認證管理規定。 

 

第四十九條  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十六條第一款行為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四十四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億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

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百萬元以

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

項至第三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十倍以下之罰

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第四十九條之一  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

外，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應追徵其價額或

以其財產抵償之。但善意第三人以相當對價取得者，不在此限。 

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

扣押其財產。 

依第一項規定對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為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

沒收，由檢察官聲請法院以裁定行之。法院於裁定前應通知該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 

聲請人及受裁定人對於前項裁定，得抗告。 

檢察官依本條聲請沒收犯罪所得財物、財產上利益、追徵價額或抵償財產之推估計價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九條之二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違反第十五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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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四項或第十六條之規定；或有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八條之一之行為致危害人體

健康者，其所得之財產或其他利益，應沒入或追繳之。 

主管機關有相當理由認為受處分人為避免前項處分而移轉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於第

三人者，得沒入或追繳該第三人受移轉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入

者，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二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入或追繳，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主管機

關得依法扣留或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並免提供擔保。 

主管機關依本條沒入或追繳違法所得財物、財產上利益、追徵價額或抵償財產之推估

計價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十條  雇主不得因勞工向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露違反本法之行為、擔任訴訟

程序之證人或拒絕參與違反本法之行為而予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 

雇主以外之人曾參與違反本法之規定且應負刑事責任之行為，而向主管機關或司法機

關揭露，因而破獲雇主違反本法之行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為處分如下： 

一、有第四十七條第十三款規定情形者，得暫停受理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依第三十條

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查驗申請；產品已放行者，得視違規之情形，命食品業者回收、銷

毀或辦理退運。 

二、違反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將免予輸入查驗之產品供販賣者，得停止其免查驗之

申請一年。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取得產品輸入許可前，擅自移動、啟用或販賣者，

或具結保管之存放地點與實際不符者，沒收所收取之保證金，並於一年內暫停受理該

食品業者具結保管之申請；擅自販賣者，並得處販賣價格一倍至二十倍之罰鍰。 

 

第五十二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經

依第四十一條規定查核或檢驗者，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查核或檢驗結

果，為下列之處分： 

一、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沒入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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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所定標準，或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者，其產品及以其為原料之產品，應予沒入銷毀。但實施消毒或採行適

當安全措施後，仍可供食用、使用或不影響國人健康者，應通知限期消毒、改製或採

行適當安全措施；屆期未遵行者，沒入銷毀之。 

三、標示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及第三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或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應通

知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者，沒入銷毀之。 

四、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命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之產品，如經查無前三款

之情形者，應撤銷原處分，並予啟封。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應予沒入之產品，應先命製造、販賣或輸入者立即公告停止使用

或食用，並予回收、銷毀。必要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代為回收、銷

毀，並收取必要之費用。 

前項應回收、銷毀之產品，其回收、銷毀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販賣、輸入、輸出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產品之食

品業者，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布其商號、地址、負責人姓名、商品名

稱及違法情節。 

輸入第一項產品經通關查驗不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管制其輸入，並得為第一

項各款、第二項及前項之處分。 

 

第五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命限期回收銷毀產

品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後，食品業者應依所定期限將處理過程、結果及改善情形等資

料，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十四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有

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事，除依第五十二條規定處理外，中央主管機關

得公告禁止其製造、販賣、輸入或輸出。 

前項公告禁止之產品為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者，得一併廢止其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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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但有關公司、商業或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之廢

止，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勒令歇業處分確定後，移由工、商業主管機關或

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 

 

第五十五條之一  依本法所為之行政罰，其行為數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六條  食品業者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十六條第

一款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時，應負賠償責任。但食品業者證明損害非由於其製造、

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

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

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 

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

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計算。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同一原因事件，致二十人以上消費者受有損害之申訴時，

應協助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條之規定辦理。 

受消費者保護團體委任代理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律師，就該訴訟得

請求報酬，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後段規定。 

 

第五十六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食品安全事件消費者之權益，得設立食品安

全保護基金，並得委託其他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前項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違反本法罰鍰之部分提撥。 

二、依本法科處並繳納之罰金、沒收、追徵或抵償之現金或變賣所得。 

三、依本法或行政罰法規定沒入、追繳、追徵或抵償之不當利得部分提撥。 

四、基金孳息收入。 

五、捐贈收入。 

六、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七、其他有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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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來源，以其處分生效日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後

者適用。 

第一項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補助消費者保護團體因食品衛生安全事件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提起消費訴訟

之律師報酬及訴訟相關費用。 

二、補助經公告之特定食品衛生安全事件，有關人體健康風險評估費用。 

三、補助勞工因檢舉雇主違反本法之行為，遭雇主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處分所提之

回復原狀、給付工資及損害賠償訴訟之律師報酬及訴訟相關費用。 

四、補助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之獎金。 

五、補助其他有關促進食品安全之相關費用。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基金運用管理監督小組，由學者專家、消保團體、社會公正人士

組成，監督補助業務。 

第四項基金之補助對象、申請資格、審查程序、補助基準、補助之廢止、前項基金運

用管理監督小組之組成、運作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章 附 則 

 

第五十七條  本法關於食品器具或容器之規定，於兒童常直接放入口內之玩具，準

用之。 

 

第五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受理食品業者申請審查、檢驗及核發許可證，應

收取審查費、檢驗費及證書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條  本法除第三十條申報制度與第三十三條保證金收取規定及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第五款、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自公布後一年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九日施行。 

本法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一百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條文，除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應標示可追溯之



 45 

來源或生產系統規定，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第七條第三項食品業者應設置實驗室規

定、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食品添加物之原料應標示事項規定、第二

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自公布後一年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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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衛生福利部 102 年 11 月 19 日部授食字第 1021351000 號令發布 

 

第 1 條 

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食品及相關產品，指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之食品、特殊營養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之追溯追蹤系統，指食品業者於食品及其相關產品供應過程之各個環節，

經由標記得以追溯產品供應來源或追蹤產品流向，建立其資訊及管理之措施。 

 

第 4 條 

食品業者從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製造、加工、調配業務時建立之追溯追蹤系統，其管

理項目至少包含下列各項： 

一、 產品資訊： 

（一）產品名稱。 

（二）主副原料。 

（三）食品添加物。 

（四）包裝容器。 

（五）儲運條件。 

（六）製造廠商。 

（七）國內負責廠商。 

（八）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九）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二、標記識別：包含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上任何可供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

文字、圖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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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應商資訊： 

（一）供應商（商號或公司名稱、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收貨日期。 

（七）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示原料原產地之產品，須留存原料原產地（國）資 

      訊。 

四、產品流向資訊： 

（一）物流業者及下游廠商（商號或公司名稱、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交貨日期。 

五、其他與產品相關之內部追溯追蹤資訊。 

 

第 5 條 

食品業者從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輸入業務時建立之追溯追蹤系統，其管理項目至少包

含下列各項： 

一、產品資訊： 

（一）產品中、英（外）文名稱。 

（二）主副原料。 

（三）食品添加物。 

（四）包裝容器。 

（五）儲運條件。 

（六）報驗義務人名稱。 

（七）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八）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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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輸入食品查驗機關核發之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許可通知號碼。 

二、標記識別：包含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上任何可供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

文字、圖像等。 

三、供應商資訊： 

（一）出口廠商、製造（屠宰）廠商（商號、公司名稱或代號、地址、聯絡人、 

      聯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收貨日期。 

（七）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示原料原產地之產品，須留存原料原產地（國）資 

      訊。 

四、產品流向資訊： 

（一）物流業者及下游廠商（商號或公司名稱、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交貨日期。 

五、其他與產品相關之內部追溯追蹤資訊。 

第 6 條 

食品業者從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販賣、輸出業務時建立之追溯追蹤系統，其管理項目

至少包含下列各項： 

一、供應商資訊： 

（一）供應商（商號或公司名稱、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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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貨日期。 

（七）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示原料原產地之產品，須留存原料原產地（國）資 

      訊。 

二、產品流向資訊： 

（一）物流業者及下游廠商（商號或公司名稱、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交貨日期。 

 

第 7 條 

食品業者從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包裝業務時，應符合第四條規定。其原料進行組合後

未改變原包裝型態者，則應符合前條規定。 

 

第 8 條 

食品業者對第四條至第六條管理項目，應詳實記錄。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電子文件，

保存完整食品追溯追蹤憑證、文件等紀錄至有效日期後六個月。 

第 9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認追溯追蹤系統紀錄，得進入食品業者作業場所查核

及要求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食品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衛生福利部 104 年 10 月 28 日部授食字第 1041300086 號令發布 

預告修正部分條文草案 

第 1 條 

本辦法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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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食品及相關產品，指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之食品、特殊營養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之追溯追蹤系統，指食品業者於食品及其相關產品供應過程之各個環節，

經由標記得以追溯產品供應來源或追蹤產品流向，建立其資訊及管理之措施。 

 

第 4 條 

食品業者從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製造、加工、調配業務時建立之追溯追蹤系統，其管

理項目至少包含下列各項： 

一、原材料資訊： 

（一）原材料供應商(商號或公司名稱、食品業者登錄字號、地址、聯絡人及連絡 

      電話等)。 

（二）原材料名稱及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製造日期，或其他可辨識、追溯追蹤該產品之日期或資訊。 

（六）收貨日期。 

（七）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二、產品資訊： 

（一）產品名稱及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 

（二）主副原料。 

（三）食品添加物。 

（四）包裝容器。 

（五）儲運條件。 

（六）製造廠商。 

（七）國內負責廠商。(商號或公司名稱、食品業者登錄字號、地址、聯絡人及連  

      絡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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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九）有效日期及製造日期。 

 

三、標記識別：包含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上任何可供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

文字、圖像等。 

四、產品流向資訊： 

（一）物流業者、下游廠商及下游受貨之組織或團體對象（名稱、食品業者登錄 

      字號、地址、聯絡人及連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及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六）交貨日期。 

五、其他為達有效管理產品之來源、流向目的之必要性內部追溯追蹤資訊。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二款第七目及第四款第一目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指該業者屬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者，應留存該業者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之資

訊。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四款第二目之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指該業

者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進行追溯追蹤電子申報者，應留存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之

資訊。 

第一項第一款第七目之原料原產地(國)資訊，指產品之原料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

示原料原產地者，須留存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第 5 條 

食品業者從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輸入業務時建立之追溯追蹤系統，其管理項目至少包

含下列各項： 

一、產品資訊： 

（一）產品中、英（外）文名稱及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 

（二）主副原料。 

（三）食品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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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裝容器。 

（五）儲運條件。 

（六）報驗義務人名稱(統一編號、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七）國外出口商及製造(屠宰或產品國外負責)廠商(商號、公司名稱或代號、地 

      址、聯絡人及連絡電話等)。 

（八）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九）批號。 

（十）有效日期、製造日期，或其他可辨識、追溯追蹤該產品之日期或資訊。 

（十一）海關放行日期。 

（十二）輸入食品查驗機關核發之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申請書號碼。 

（十三）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二、標記識別：包含產品上任何可供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文字、圖像等。 

三、產品流向資訊： 

（一）物流業者、下游廠商及下游受貨之組織或團體對象（名稱、食品業者登錄 

      字號、地址、聯絡人及連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及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製造日期，或其他可辨識、追溯追蹤該產品之日期或資訊。 

（六）交貨日期。 

四、其他為達有效管理產品之來源、流向目的之必要性內部追溯追蹤資訊。 

前項第一款第六目及第三款第一目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指該業者屬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者，應留存該業者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之資訊。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三款第二目之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指該業者屬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應進行追溯追蹤電子申報者，應留存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之資訊。 

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之原料原產地(國)資訊，指產品之原料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

標示原料原產地者，須留存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第 6 條 

食品業者從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販賣、輸出業務時建立之追溯追蹤系統，其管理項目

至少包含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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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資訊： 

（一）供應商(商號或公司名稱、食品業者登錄字號、地址、聯絡人及連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及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製造日期，或其他可辨識、追溯追蹤該產品之日期或資訊。 

（六）收貨日期。 

（七）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二、標記識別：產品上任何可供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文字、圖像等。 

三、產品流向資訊： 

  （一）物流業者、下游廠商及下游受貨之組織或團體對象（名稱、食品業者登錄 

        字號、地址、聯絡人及連絡電話等)。 

（二）產品名稱及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四）批號。 

（五）有效日期、製造日期，或其他可辨識、追溯追蹤該產品之日期或資訊。 

（六）交貨日期。 

四、其他為達有效管理產品之來源、流向目的之必要性內部追溯追蹤資訊。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三款第一目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指該業者屬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者，應留存該業者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之資訊。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款第二目之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指該業者屬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應進行追溯追蹤電子申報者，應留存其產品追溯系統串接碼之資訊。 

第一項第一款第七目之原料原產地(國)資訊，指產品之原料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

示原料原產地者，須留存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第 7 條 

食品業者從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包裝業務時，應符合第四條規定。其原料進行組合後

未改變原包裝型態者，則應符合前條規定。 

 

第 8 條 



 54 

食品業者對第四條至第六條管理項目，應詳實記錄。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電子文件，

保存完整食品追溯追蹤憑證、文件等紀錄至少五年。 

 

第 9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認追溯追蹤系統紀錄，得進入食品業者作業場所查核

及要求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食品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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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 

  

                 衛生福利部 104年 7月 31日 部授食字第 1041302792號公告 

  

主旨：公告訂定「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九條。  

公告事項：  

一、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如下：  

(一)食用油脂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二)肉類加工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三)乳品加工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市售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除

外)。  

(四)水產品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五)餐盒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  

(六)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七)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輸入業者。  

(八)黃豆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九)小麥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十)玉米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十一)麵粉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十二)澱粉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十三)食鹽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十四)糖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十五)茶葉之輸入業者。  

(十六)包裝茶葉飲料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  

(十七)黃豆製品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  

(十八)嬰兒及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輸入及販售業者。  

(十九)市售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產品之製造、加工、調配、輸入及販售業者。  

二、有關公告事項一之食品業者規模及實施日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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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十月三十一日實施。  

(二)第一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實施。  

(三)第二款至第五款及第十九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者，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五日實施。  

(四)第六款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第二款至第四款、第七款及第十九

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四年二月五日實施。 

(五)第八款至第十四款、第十六款及第十七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

廠登記且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三

十一日實施。  

(六)第八款至第十五款及第十七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

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實施。  

(七)第十八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

(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實施；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

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實施。  

(八)第十八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實施。  

(九)第十八款及第十九款之販售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

且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實

施。  

三、有關公告事項一之食品業者，應於每月十日前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

(非追不可)」(http://ftracebook.fda.gov.tw)，以電子方式申報前一個月之追溯

或追蹤系統之資料，其實施日期及規模如下：  

(一)第一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含)

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實施；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

額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實施。  

(二)第一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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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

新臺幣三千萬元(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實施；辦有工

廠登記且資本額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實施。  

(四)第二款、第三款、第七款至第十五款、第十八款及第十九款之輸入業者：辦

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實

施。  

(五)第四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含)

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一日實施；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低

於新臺幣三千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實施。  

(六)第四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實施。  

(七)第六款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

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實施。  

(八)第八款至第十四款及第十六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且資

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實施。  

(九)第十七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

(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一日實施。  

(十)第十七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三月一日實施。  

(十一)第十八款及第十九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新

臺幣三千萬元(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實施；辦有工廠

登記且資本額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實

施。  

(十二)第十八款及第十九款之販售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

者，且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實施。  

四、有關公告事項一之食品業者，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應使用統 

    一發票者，應使用電子發票，其實施日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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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含)

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實施；辦有工廠登記且資

本額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實施。  

(二)第一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實施。  

(三)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

新臺幣三千萬元(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實施；辦有工

廠登記且資本額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

實施。  

(四)第二款、第三款、第七款至第十五款及第十七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

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實施。  

(五)第四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實施。  

(六)第四款之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實施。  

(七)第六款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辦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

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實施。  

(八)第八款至第十四款、第十六款及第十七款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辦有工

廠登記且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含)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

日實施。 

(九)第十八款及第十九款之製造、加工、調配、輸入及販售業者：符合公告事項

二之規模及業務型態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九月一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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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 QA問答集  

104.08.17訂定  

104.09.11修正  

*為食品添加物業者說明會QA 

 

(一)共通性問題  

Q1：食品追溯追蹤系統範圍要到多廣？ 

A1：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紀錄保存範圍，係經公告實施食品業別整個食品生產鏈之往

上一手來源追溯及往下一手成品追蹤之紀錄管制。  

Q2：如產品直接銷售至消費者，仍須記錄產品流向資訊嗎？ 

A2：依據衛生福利部102年11月19日以部授食字第1021351000號令發布「食品及其

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4條第4款、第5條第4款及第6條第2款產品流

向資訊，係指產品銷售至下游廠商，故如產品直接銷售至消費者端，暫不須記錄。  

Q3：食品追溯追蹤系統有一定要上網上傳至資訊平台？ 

A3：依據衛生福利部102年11月19日以部授食字第1021351000號令發布「食品及其

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8條第2項：「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電子文件，

保存完整食品追溯追蹤憑證、文件等紀錄至有效日期後六個月。」故經公告指定

規模及類別之食品業者須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留存相關生產製程之紀錄，惟經公

告指定之食品業別業者，除內部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制度外，另應將相關資訊上

傳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非追不可)」(http://ftracebook.fda.gov.tw)，

其餘業者得自願性上傳。  

Q4：食品業者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係指登錄非登不可嗎？  

A4：否，  

(1) 依據法條不同：食品業者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係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

下簡稱食安法)第 9條規定，與食安法第 8條第 3項規定之食品業者應申請

登錄始得營業制度不同。  

(2) 目的不同：食品業者登錄係為了解業者基本資料、工廠或製作場所基本資

料，以有效落實業者之輔導管理，對於業者而言，也可確認上游廠商是否完

成登錄取得食品登錄字號來強化自主管理；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係為食品衛生

安全事件發生時，可以有效地掌握不符規定產品之原料來源及產品流向，並

http://ftracebook.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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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針對有問題之批次快速進行處理，以降低損失及維護自身商譽。  

Q5：經公告指定規模及類別之食品業者違反本公告相關罰則？  

A5：  

(1) 違反食安法第9條第1項(建立食品追溯追蹤制度)：如公告指定規模及類別之

食品業者建立追溯追蹤之資料不實，依據第47條第3款規定，可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未建立追溯追蹤系統者，依據第48條第3款規

定，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可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2) 違反食安法第9條第2項(使用電子發票)：如公告指定規模及類別之食品業者

開立之電子發票不實致影響食品追溯或追蹤之查核，依據第47條第3款規

定，可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未開立電子發票者致無法為食

品之追溯或追蹤，依據第48條第4款規定，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可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3) 違反食安法第9條第3項(電子申報)：如公告指定規模及類別之食品業者申報

資料不實，依據第47條第3款規定，可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

鍰；未以電子方式申報或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方式，依據第48條第5款

規定，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可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

鍰。  

(4)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

重新登錄。  

Q6：製造、加工、調配業者是否包含改裝業者？ 

A6：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經分裝、切割、裝配、

組合等改裝製程，且足以影響產品衛生安全者，亦屬製造廠商，故本公告之製造、

加工、調配業者，亦包含前述類型之改裝業者。惟有關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

調配之認定，請參照第18頁Q3。  

Q7：何謂原料進行組合後未改變原包裝型態者？  

A7：「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7條所指原料進行組合後未改變

原包裝型態者，指食品業者未改變原包裝型態，僅進行組合，且未涉及製造、加

工及調配等業務，未涉及影響食品衛生安全者。  

Q8：有關「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要求「產品資訊」之「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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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數量或度量等」，所指為產品內容量或當日該批生產總量？  

A8：以當日該批生產總量或該輸入報驗批入總量作為前揭辦法要求「產品資訊」之「淨

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並以公制單位記錄為原則，宜同時記錄產品之包裝

規格。 

Q9：有關「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要求「產品資訊」之「主副原

料」可以「原料」、「組成分」或等同意義字樣之欄位認官？ 

A9：以「原料」、「組成分」或等同意義字樣之欄位替代「主副原料」，如可達到追

溯追蹤目的，尚符合相關規定。  

Q10：如未使用食品添加物，「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要求「產

品資訊」之「食品添加物」欄位應如何記錄？ 

A10：未使用食品添加物，仍需記錄「食品添加物：無」或等同意義字 

樣。  

Q11：如「製造廠商」及「國內負責廠商」相同公司，可否合併欄位為製造和國內負

責廠商？ 

A11：「製造廠商」與「國內負責廠商」相同公司，可合併欄位為「製造和國內負責

廠商」或等同意義字樣。  

Q12：如「製造廠商」及「國內負責廠商」相同公司，可否於表單紀錄表頭呈現而不

用特別再寫一次？ 

A12：為清楚呈現「製造廠商」及「國內負責廠商」，仍須於表單紀錄增列「製造廠

商」及「國內負責廠商」欄位。  

Q13：有關「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要求「產品流向資訊」之「交

貨日期」，如直接交給物流業者，因物流業者之運輸排程因素，恐無法取得送

達客戶的確切日期，應如何記錄？ 

A13：可以「出廠日期」等同意義字樣替代「交貨日期」，惟公司內部紀錄之留存應

確保紀錄以「出廠日期」或「交貨日期」之一致性。 

Q14：所謂建立追蹤追溯之資料，是指「從農場到餐桌」，整個供應鏈到下游的資料

嗎？如果我的供應商不提供他的供應商資訊，或我的下游不提供其產品之流向

該怎麼辦？ 

A14：所謂建立追溯追蹤之資料，係指保存產品上一手向誰購買，及下一手販買給誰

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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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有規定以什麼形式建立追溯追蹤系統嗎？如原本已建立ERP系統，記錄產品出

貨流向，還需配合中央建置其他系統嗎？ 

A15：依「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8條之規定，業者應以書面或

電子文件方式，保存完整食品追溯追蹤憑證、文件等記錄。惟經公告指定應上

傳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非追不可)」(http://ftracebook.fda.gov.tw)

之食品業者，如已建立電子資訊系統，仍需與本署系統完成介接作業，或採用

本署「食品追溯追蹤即用系統」，以利完成電子化上傳作業。介接作業及「食

品追溯追蹤即用系統」相關資訊，請洽諮詢專線 02-2659-7699，電子信箱 

fadobook@fda.gov.tw。  

Q16：建立追溯追蹤資訊應包含哪些項目？ 

A16：請參照「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辦理。  

Q17：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對食品業者有什麼好處？ 

A17：如發生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可從產品端快速追溯食品原料供應商資訊，也可從

問題食品原料快速追蹤產品流向，可以有效地掌握不符規定產品之原料來源及

產品流向，並可針對有問題之批次快速進行處理，以降低損失及維護自身商譽。 

Q18：本公告查詢處。  

A18：  

(1)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http://www.fda.gov.tw/)>公告資訊 > 

本署公告  

(3) 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http://consumer.fda.gov.tw/)>整合查詢中

心>食品>食品法規查詢 >食品法規條文查詢  

Q19：食品業者建立追蹤追溯系統，政府會有查核嗎？哪個單位負責查核？若查核不

符合規定會有甚麼處罰？ 

A19：  

(1) 依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9條之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衛生局 )為確認追溯追蹤系統紀錄，得進入食品業者作業

場所查核及要求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食品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違

反者依食安法第47條第10款可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2) 違反食安法第9條之相關罰則請參考Q5。  

../admin/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http:/ftracebook.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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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如下游廠商公司地址與實際出貨地址不同，「產品流向資訊」之下游廠商地址

應填列為何？  

A20：應填列實際出貨地址。  

Q21： A公司委訋 B公司製造產品，並委託B公司於製造後以A公司名義直接出貨予A

公司之客戶甲經銷商(物流商為B公司雇用之C公司，出貨單填載之出貨者為A公

司)，下游廠商之相關資訊應為A公司或其客戶之資訊？ 

A21： B代工完成後有無形的貨物所有權轉移給A公司，並受A公司委託代為出貨，對

B公司而言，該產品下一手為A公司，但如無實際貨品之轉移，物流商可填寫A

公司或B公司；對A公司而言，上一手是公司，下一手是甲經銷商，物流商為C

公司；該情境之四家業者，均應留存相關佐證資料及紀錄，以供查核。  

Q22：產品出貨至分公司(或各地營業所 )，再由分公司銷售予其他業者或民眾，產品

流向資訊之下游業者為何？  

A22：  

(1) 如總公司之統編與分公司(或各地營業所)不同，下游業者為各分公司(或各 

營業所 )；如統編相同，下游業者則為分公司(或各地營業所)之銷售對象。  

(2) 如各營業所、工廠或倉儲，隸屬於經濟部登記之同一間公司 /商號，即視為 

   同 一事業體，非以營業(稅籍)登記之統一編號認定。  

(3) 應保留內部貨品轉移之相關紀錄，以供查核。  

Q23：如產品出貨至量販業者之中央倉儲或各營業點，產品流向資訊之下游業者為何？  

A23：如出貨至量販業者之單一倉儲，再由量販業者自行配送產品至各營業點者，下

游業者為量販業者之倉儲；如產品出貨至量販業者各營業點，各營業點統一編

號相同者，下游業者為量販業者之總公司；如產品出貨至量販業者各營業點，

各營業點統一編號不同者，下游業者為量販業者各營業點。  

Q24：產品若作為樣品或贈品提供給客戶，是否屬出貨？如屬出貨，其下游廠商資訊

應如何填寫？  

A24：提供樣品或贈品予客戶，屬出貨行為，惟下游廠商資訊應填寫公司本身。 

Q25：A公司是品牌擁有者，請B公司代工完成完整包裝產品後，再交由A公司販售(無

涉及衛生安全)，請問是誰要建立追溯追蹤系統？  

A25：食品追溯追蹤制度著重業者實際情形，B公司下一手為A公司；A公司為販售業

者， B公司為製造、加工、調配，如屬公告指定之類別及規模業者，即須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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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  

Q26：我想主動配合政府的政策上傳相關追溯追蹤資訊，讓消費者對我的產品有信心，

要如何進行？  

A26：如非屬公告指定應電子化上傳追溯追蹤系統之業者，其相關追溯追蹤資訊可自

願 性 上 傳 至 「 食 品 追 溯 追 蹤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 非 追 不 可 ) 」 

(http://ftracebook.fda.gov.tw)，相關辦法請洽諮詢專線 02-2659-7699，電

子信箱 fadobook@fda.gov.tw。  

Q27：我是屬於公告指定應使用電子發票的業者，要如何使甚？  

A27：使用電子發票之相關資訊及輔導事宜，請洽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0800-521-988。  

Q28：我製造的食品是公告應使用電子發票的品項，同時有經營非食品的買賣，非食

品的部分也需要開立電子發票嗎？  

A28：非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條定義之項目，則非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管理

範疇，非公告品項之交易依據食安法未強制使用電子發票，惟仍應符合財稅機

關之相關規定。  

Q29：開立電子發票的對象有包含消費者嗎？ 

A29：公告指定之規模及品項，相關之交易如屬財稅機關認定應開立統一發票之範圍，

均應使用電子發票，開立對象不限定於食品業者。  

Q30：我司產品出貨是請A公司運送，但A公司提供的發票是B公司的名稱，我司在記

錄物流廠商時，應記錄A公司還B公司？  

A30：依照食品追溯追蹤制度之精神，著重於實際情形的紀錄，故如有此情形，物流

廠商仍應記錄A公司，但公司內部應記錄兩者之關聯性。  

Q31：政府規定應於每月10日前至非追不可申報追溯追蹤資訊，如果某月10日為假

日，還是必須要在當天完成上傳嗎？  

A31：應完成電子申報之日期，若為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工作日之認定，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  

Q32：有關食安法第9條食品追溯追蹤規定為何，要如何符合規定？ 

A32：經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應符合以下管理事項：  

(1) 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制度(第9條第1項)：相關業者須依衛生福利部102年11 

月19日發布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以紙本或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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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留存相關產品資訊、供應商資訊(進貨)、產品流向資訊(出貨)及內部追 

溯之紀錄資料。  

(2) 10日前申報上一個月的食品追溯追蹤資訊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 

   非追不可 (第9條第3項)。 

(3) 應使用統一發票之食品業者應使用電子發票(第9條第2項)。  

*Q33：目前廠內針對所有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內相關資訊皆可以利用紙本或是電子資

料方式進行追溯追蹤，為何一定要配合再將資料填寫於非追不可？用意何在？ 

A33：希望當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能夠更迅速的解決問題。未來同樣的也會逐步公告

其他食品相關業者皆需要執行此規定，如此一來才能夠將上下游資料串接比對。 

*Q34：若本公司產品委託他廠製造，部分原料由本公司採購或輸入，部分原料由代工

廠提供，本公司無法知道原料成分，請問追溯責任在誰，非追不可資料須由誰

上傳？ 

A34：製造加工的相關資料須由代工廠(實際有製造行為)負責詳細記錄，包含原料追溯 

也是由代工廠負責登打。但針對由貴公司本身進行採購或輸入的部分原料，則 

需要進行輸入及後續販售提供給下游客戶的相關資料上傳。 

*Q35：請問法規未來強制實施上傳非追不可的食品產業類別會有先後順序嗎？ 

A35：各位業者可以注意食藥署發布的新聞稿，目前電子申報(上傳非追不可) 實施日

期於106.1.1起全面強制實施。 

 

(二)製造及加工業  

Q1：製造過程中產生之次級品或廢棄物，如供作其他非食品用途(如飼料、肥皂等)，

是否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  

A1：次級品或廢棄物無須建立追溯追蹤系統，惟應保存數量及流向等相關紀錄備查；

另應依其用途符合該用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Q2：不是公告應實施之業者，是不是就不用建立追溯追蹤系統？ 

A2：  

(1) 依據食安法第7條第5項：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即

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賣及辦理回收，並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2)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附表三─第1點：食品製造業者使用之原材料，

應符合本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並有可追溯來源之相關資料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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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屬強制實施業別之業者，雖尚無需依食安法第9條要求建立相關追溯追蹤系

統，但仍應負起相關企業責任。  

Q3：產製之產品僅供外銷者，是否仍應依規定留存相關紀錄？  

A3：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條，食品業者係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

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如符合公告實

施對象，則仍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Q4：原料是海水的話，供應商、製造廠商要寫誰？ 

A4：水如來自地下水或自來水，實質上無進貨紀錄，則免記錄進貨資料，如有添加海

洋深層水等有實質進貨之水原料，仍應依規定建立相關紀錄，另接觸食品之內包

材亦視為產品原料之一，亦應依「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規

定留存相關紀錄。 

Q5：食品製造業者的實施日期如何界定？ 

A5：以產品的製造日期為準，如所使用之原料於實施日期前進貨，仍應依「食品及其

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規定記錄「供應商資訊」。  

Q6：製造加工業者之「樣品或贈品」供予下一個事業體，是否需進行電子申報，上傳

相關資訊至「非追不可資訊系統」？  

A6：不需要。考量製造業者之樣品或贈品並非主要量製品，且因樣品或贈品之型式或

規格多元、多樣性、取得樣品或贈品之對象不確定性，又因該產業營業模式，常

將樣品或贈品附帶於主產品供予客戶試用以達提高銷售或宣導目的，鑑此，經公

告指定實施追溯追蹤且須進行電子申報之食品製造業者，其樣品或贈品之相關產

製資訊暫不要求進行電子申報至非追不可資訊系統。惟該製造業者仍需依「食品

及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內部建立完整追溯追蹤管理制度，確實落實

來源與流向之追溯追蹤管理責任。  

 

(三)食品添加物業  

Q1：所有食品添加物業者皆需建立追溯追蹤系統嗎？  

A1：依104年7月31日部授食字第1041302792號公告，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調

配及輸入業者應建立產品追溯追蹤系統。換言之，凡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 3條定義之食品添加物，從事其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皆應建立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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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系統。在此所指的食品添加物業者係指其公司之最終產品為「食品添加物」

之業者，倘最終產品為食品，則歸屬食品業類別。  

Q2：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是否需建立追溯追蹤系統系統？是否為強制上傳至非追

不可之對象？  

A2：依104年7月31日部授食字第1041302792號公告，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並非強

制需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之對象。惟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得依「食品及其相關產品

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建立追溯追蹤制度，加強自主管理。另，食品添加物販

售業者也不是強制上傳至非追不可系統之對象。  

Q3：食品添加物業者在「非登不可」系統與「非追不可」系統之營業類別是否需一致？  

A3：食品登錄是食品追蹤追溯制度的基礎，故食品添加物業者在兩種系統的營業類別

須一致。若食品添加物業者在「非登不可｣系統登錄為製造業者或輸入業者，則

為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調配或輸入業者，即為強制上傳至「非追不可｣系統

之對象。  

Q4：若只是將大包裝食品添加物分裝成小容量販售，需建立追溯追蹤系統嗎？ 

A4：食品添加物販賣業者係指賣出時無拆包，以原包裝販售。若涉及把 

食品添加物分裝，如把原本25公斤之檸檬酸，分裝成1公斤之型態販售，則為食

品添加物改裝業者，仍需建立追溯追蹤系統。提醒各食品添加物業者，單方食品

添加物之改裝、分裝(包含大包分裝成小包)係屬強制查驗登記之範疇，應向衛生

福利部申請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取得許可，才可以改裝、分裝單方食品添加物。  

Q5：若廠商A從輸入商訂購食品添加物，直接運到代工廠B單方分裝(即由輸入商直接

寄到代工廠B)，分裝後以廠商A品牌出貨(食品添加物許可證隸屬A廠商)，則何者

屬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添加物業者？  

A5：品牌商A及代工廠B皆屬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添加物加工業者。  

Q6：關於單方食品添加物在化學反應時，其製程有可能會有結晶水或因液體濃度不一

樣，造成成品之產量無法完全一致，追溯追蹤時如何因應？  

A6：食品添加物在製造過程中，都會有損耗量。衛生機關在稽查時會考慮製成率，也

就是數量之合理性，因此業者可提供製程相關之反應公式，只要數量能合理解釋

或有文件證明，即可達到追溯追蹤之要求。 

*Q7：業者如果直接賣給消費者的話該如何記錄；系統平台上的客戶群又該如何訂？ 

A7：若直接賣給消費者的話廠內需要有出貨紀錄，但不須紀錄地址、電話及連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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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平台上之下游業者如果為消費者時記錄總量就好，系統未來之交易對象可能

設計總括為消費者或其他名稱。 

*Q8：假設原料都是由總公司負責採購，總公司下有4間工廠，會再將原料分給工廠使

用，請問非追不可資料要由誰負責上傳？同一原料的字號會不會造成不同？  

A8：所有非追不可的資料會由非登不可轉入，至於貴公司非追不可上傳作業之責任劃

分可能須由貴公司自行決定。總公司應要負責採購資料維護以及將原料分別出貨

至4間工廠數量等資料上傳，工廠則需要進行收到原料之後續製造或交貨資料的

維護上傳。至於原物料自編碼是由工廠自行定義編輯，並不會有所衝突。 

*Q9：若交易對象實際上有部分是直接對消費者需要登打嗎？ 

A9：依法規而言，追溯追蹤需至上下一筆資料，因此若針對交貨對象是直接對消費的

資料仍要有紀錄可進行下一筆追蹤，至於系統上傳資料的登打可能先以備註說

明。 

*Q10：若交易對象是國外客戶，因此無法有登錄字號及統一編號等資料可以登打，該

如何解決？ 

A10：就規定而言，業者確實是要針對目前現有欄位都逐一登打建立相關資料，但若

為國外客戶至少要登打名稱、地址及聯絡方式等內容。 

*Q11：追蹤追溯辦法中都無提到檢驗報告的部分，但非追不可平台有上傳檢驗報告之

欄位，這部份是要上傳的嗎？ 

A11：檢驗報告是配合強制性自主檢驗的部分，提供業者一個平台可以將檢驗報告作

上傳，但目前非強制性一定要上傳。 

*Q12：非追不可上的產品資料可以作修改嗎？ 

A12：非登不可上已產生產品登錄碼後，其產品名稱及成分不能修改，如欲修改需刪

掉後再重新新增一筆，故非追不可亦同。 

 

(四)輸入業  

Q1：非公告類別之食品輸入業者，是否就不用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  

A1：尚未公告納入實施範圍之業者並非強制性，但未來會規劃逐步納入實施範圍。 

因此鼓勵未列於公告範圍之業者，秉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之自主管理 

精神，自願性建立追溯追蹤系統，除可對於產品原材料之品質進行把關外，亦 

可於地方衛生局稽查時，迅速提供所需之相關紀錄，另外對於製造或販售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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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流向追蹤，亦有很大的幫助。  

Q2：有關「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之第五條輸入業者應保留紀

錄之供應商資訊「收貨日期」為何？  

A2：係指該批輸入貨品之放行通關日期，該欄位系統部分業已完成介接；將直接由

貨品輸入申報系統上傳至非追不可系統。  

Q3：非追不可系統上收貨日期已設定為產品放行通關日期，但實際上產品通關後，運

抵公司、廠區、倉儲日期，可能非系統上之「收貨日期」，是否應依實際貨品運

抵公司、廠區、倉儲之日期到系統修改？  

A3：貨品通關後，視為該產品已由輸入業者收貨並負相關責任，系統上設定放行通

關日期為收貨日期，不用更改。惟建議業者另自行記錄實際貨品運抵公司、廠

區、倉儲日期，以完善品質管理。  

Q4：對於輸入業者就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管理項目，其書面或電子文件等保存資

料，應保存多久時間？  

A4：依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8條之規定，食品業者應以

書面或電子文件，保存完整食品追溯追蹤之憑證、文件等紀錄至有效日期後6個

月。另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2條第2項及104年2月24日部授食字第

1041300226號公告，食品業者應就輸入產品之相關紀錄、文件及電子檔案或資

料庫詳實記載保存，並自「食品相關產品輸入許可通知」之許可日期起保存五年。

兩者之保存內容及期限有所差異，業者應分別詳實保存。  

Q5：因為營業上需要，我設立了三家公司，都有進口相同產品，我可以只用一個公

司來建立追蹤追溯系統，保留三家公司所有進口產品的追蹤追溯資料嗎？  

A5：貴公司若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9條所公告之業者類別，則應建立追溯追蹤

系統。而若三家公司中只有一個公司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時，則

該間公司應建立追蹤追溯系統。其餘未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之公

司並不強制建立追蹤追溯系統。惟，基於業者自主管理原則，仍建議台端設立

之三家公司應分別完成食品業者登錄並建立追蹤追溯系統，以確實掌握三家公

司之進口商品來源及流向。  

Q6：我是貿易商，主要是受人委託進口外國產品，向外國出口商下單，產品查驗合格

通關後直接送到受託人公司，這樣還需要做追蹤追溯嗎？  

A6：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第1項：「輸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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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海關專屬貨品分類號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資

訊」，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資訊之報驗義務人即為「食品

輸入業者」。輸入經公告之產品類別者，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制度並強制上傳非

追不可系統；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使

用電子發票。  

Q7：業者向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輸入食品查驗時，就有每批輸入產品報驗資料，輸入

產品的資料不就保留在食藥署的邊境系統？為何進口業者還要自己做追溯追蹤

系統？  

A7：依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5條，食品業者從事食品

及其相關產品輸入業務時建立之追溯追蹤系統，其管理項目除產品資訊外，尚

包括標記識別、供應商資訊、產品流向資訊及其他與產品相關之內部追溯追蹤

資訊。而輸入食品查驗則僅為該次輸入產品資料之申報與查驗的管理系統，不

是業者追蹤追溯資料管理系統。故進口業者必須建立自己產品來源及流向之追

溯追蹤系統。目前已將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之輸入業者每一批輸入產品資訊由

系統自動拋轉至非追不可系統，故輸入業者無須自己鍵入來源資訊，只須依使

用及販售情形，將流向資訊上傳非追不可系統。 

Q8：追蹤追溯保存資料包括產品重量與數量，但在運輸與查驗過程中，可能有些產品

會耗損，業者做追蹤追溯時，要如何記錄產品重量與數量？  

A8：如產品在運輸與查驗過程可能有所耗損，業者應提出該類耗損可能損失的重量或

數量之證明，於紀錄中一併詳細載明，並上傳至非追不可系統之相關欄位。  

Q9：有關進口產品的型態與外觀，請問是要保留或記錄什麼？ 

 A9：依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5條之規範，有關進口產品型態

與外觀，其中有關產品型態資訊至少應包含包裝容器、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

產品外觀則包含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上任何可供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

文字、圖像等資訊。  

Q10：有關要保留產品批號，產品批號可以是我在進口後改裝分裝後的批號嗎，而不

是要保留原來進口產品上的批號？還是都要保留？  

A10：為確實瞭解進口產品之來源及其後續流向，輸入業者於建立追蹤追溯系統時，

確實記錄包含進口產品批號及後續所生產產品批號在內等相關資訊。  

Q11：進口散裝產品若沒有批號，要如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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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批號之主要目的係得以追溯產品供應來源或追蹤產品流向，業者得視實際作業

情形自行定義，如以製造日期、有效日期、進貨日期、驗收日期、原材料原有

批號等，或另再設計專屬編碼，惟編碼之原則應保持一致。  

Q12：如果我輸入產品的出口商或製造廠，變更名稱、地址等資訊，但沒有通知我，

若政府稽查時才發現 ?請問我會因此受罰嗎？  

A12：基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之規定，本於業者自主管理精神，與食品及其相

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之規範，業者可定期向其上游廠商確認產品相關

資訊是否變更或正確，若經查證屬實為上游廠商未如實提供或通報產品變更資

訊，可由業者提供相關舉證資料證明，則將不會進行處罰。  

Q13：如果我的買家匿名或以假名或以不實的資訊向我購買輸入食品，我保留的追

蹤資料因此也是不實的，請問我會因此受罰嗎？  

A13：依據食安法第7條，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確保食品衛生安全。追蹤資料

亦屬確保食品衛生安全重點之一，惟，若相關追蹤資料是因買家匿名或以假

名或以不實的資訊所造成，且台端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證明確已盡到自主管

理之責，將不予裁罰。  

Q14：有關進口產品流向資訊，是要記錄到最終消費者嗎？  

A14：不需要。所謂的追溯追蹤系統，指的是食品業者於產品供應過程之環節，藉由

標記的方式，來追溯產品供應來源或追蹤產品流向的管理措施，並非單針對「進

口產品」的流向資訊來做記錄。食品業者若是從事輸入、加工、調配、包裝 (無

論是否改變原包裝型態)或販賣「進口產品」者，且有提供予物流業者或是下游

廠商，則需記錄流向資訊。  

Q15：國貨復運進口的輸入業者，要對復運進口產品做追蹤追溯嗎？  

A15：是。國貨復運視同輸入，故復運進口之產品屬公告之產品類別者，則應建立食

品追溯追蹤制度並強制上傳非追不可系統；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規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使用電子發票。 

Q16：具販售業身分之輸入業者將輸入產品於自家零售店鋪販售，應如何上傳流向

資訊？  

A16：輸入業者將輸入產品於自家零售店鋪販售，視為售予最終消費者，無須上傳

最終消費端流向資訊，惟需將輸入貨品於自家零售店鋪販售之數量等資訊記

載為出貨予自家零售店鋪，其他非於自家零售店鋪販售之出貨，仍應逐筆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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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並上傳。  

Q17：輸入食品業者建立追蹤追溯系統若稽查不符合規定，會影響到業者之後的輸

入嗎？例如暫停受理輸入報驗？提高查驗率？  

A17：依食安法規定，資料不實者，除處以罰鍰外，視情節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

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未建立資料者，可限期改正，如不

改正者，處辦方式與資料不實者相同。爰此，如前揭業者處於歇業、停業或廢

止登錄期間，主管機關可不受理該業者辦理輸入報驗，且主管機關亦可依規定，

以基於保障食品安全衛生必要之理由，亦可依規定提高輸入食品之查驗率。  

Q18：申請輸入食品查驗的資料，會不會被政府當作稽查進口業者的追蹤追溯辦理

情形？  

A18：非追不可系統已完成與其他輸入系統之介接，食品輸入業者於取得輸入許可

後，除部分欄位需自行填寫外，其他已填寫過的欄位將自動勾稽至非追不可

系統，如稽核後發現資料不相符，主管機關將依法處辦。  

Q19：輸入食品查驗時，官方的系統可以提供輸入業者追溯追蹤資料嗎？ 這樣業者就

不用另外做系統或自己保存資料？  

A19：目前本署邊境查驗自動化資訊管理（IFI）或其他系統不會提供輸入業者追蹤追

溯相關資料。依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8條，食品

業者對管理項目應詳實記錄。以書面或電子文件，保存完整食品追溯追蹤憑證、

文件等紀錄至有效日期後六個月。另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2條第2項及

104年2月 24日部授食字第1041300226號公告，食品業者應就輸入產品之相

關紀錄、文件及電子檔案或資料庫詳實記載保存，並自「食品相關產品輸入許

可通知」之許可日期起保存五年。兩者之保存內容及期限有所差異，業者應分

別詳實保存。  

Q20：輸入系統可以直接提供輸入業者的資料給「非追不可」系統嗎？是如何提供的？  

A20：可以的。目前業者申請報關與輸入食品查驗時，相關輸入系統將與食品追溯追

蹤管理資訊（非追不可）系統及食品業者登錄（非登不可）平台介接，凡具備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者，於輸入報驗並取得輸入許可後，自動將申報之資料勾稽

至非追不可系統，業者只需至非追不可系統填寫出貨紀錄及部分其他應填事項

即可，使用上更加便利與友善。惟部分未於申報時填寫相關資訊者，自正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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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日 期 起 ， 需 於 產 品 輸 入 通 關 後 自 行 至 非 追 不 可 系 統 

(http://ftracebook.fda.gov.tw)上傳，如主副原料、食品添加物、出口廠商聯

絡人、出口廠商連絡電話、製造(屠宰)廠商地址、製造(屠宰)廠商聯絡人及製造

(屠宰)廠商聯絡電話等欄位之相關資訊。  

Q21：輸入業者於申請輸入食品查驗時申報不實與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未建立  

或建立資料不實者，其罰則各為何？  

A21：輸入食品如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第1項公告者，應向本署產品輸入港

埠 

      所在地辦事處申請查驗並申報產品有關資訊。如有資料申報不實，違反該項規

定者，則依同法第47條第13款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

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

登錄。另，經衛生福利部公告應建立食品及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

未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9條之規定建立系統或建立資料不實者，分別以違

反本法第47、48條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Q22：出口廠商以商業機密為由，拒不提供給輸入業者關於製造(屠宰)廠商之相關資

訊，致無法上傳至非追不可系統，應如何處理？  

A22：輸入業者因確實無法提供本產品之實際製造廠商相關資訊，如製造加工調配廠、

屠宰廠、農場、捕撈廠、養殖廠、集散廠、包裝分裝廠等，應向出口廠商索取

「國外負責廠商」之相關資訊上傳，並聲明備有書面佐證資料備查。  

Q23：公司是委託報關報驗行辦理輸入查驗申請，報關報驗行若填錯資訊，將來政府

稽查進口業者時，責任如何釐清？  

A23：業者如委託報關報驗行辦理輸入查驗申請，皆須檢附代理報驗授權書，並同意

承擔法律責任，故如有違反相關法規時，仍應由業者負擔法律責任。  

Q24：我們公司規模很小，每年的進口量也不多，是否仍需要建立追溯追蹤系統? 如

未建立，是否會影響產品的通關？  

A24：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9條所公告之業者類別，具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

廠登記之輸入業者，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如未建立者，則將依同法第48條命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3-300萬罰鍰，但業者在進口產品時，只要符合

我國衛生安全相關規定，並經查驗合格，且無其他違法行為後，始得通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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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因為未建立相關追溯追蹤系統，而直接影響報驗之申請或是產品通關作

業。另依據同法第8條，經衛生福利部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申請登

錄，始得營業並進行輸入食品。  

Q25：請問我們只是一間輸入食品的小公司，追溯追蹤系統應該要怎麼做？  

A25：依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規定，貴公司於食品及其相

關產品供應過程之各個環節，經由標記的方式，得以追溯產品供應來源或追蹤

產品流向，以建立其資訊及管理即可。  

Q26：本公告所指「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者之規模為何？自何時開始實施？  

A26：辦理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者，應自104

年2月5日起建立食品追溯追蹤制度；並自105年1月1日起強制上傳非追不可系

統；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者，自106年1月

1日起應使用電子發票。  

Q27：本公告所指「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者之範圍為何？  

A27：凡輸入經我國查驗登記許可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者(食品本身就是基因改造生

物，或僅經初步之磨粉、去殼、滾壓、精碾等物理性加工手續者)即屬基因改造

食品原料之食品輸入業者，初級加工型態的食品(如豆漿、豆腐、玉米罐頭…等)

及高度加工型態的食品(如大豆油、醬油、棉仔油、玉米澱粉、玉米糖漿、芥花

油…等) 之輸入業者，則不包含在內。輸入貨品號列如屬下列者，則屬基因改

造食品原料輸入業者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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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8：輸入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是否仍須依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

辦法」第5條第1款第2及第3目，保存主副原料及添加物之資訊？  

A28：考量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產品性質(食品本身就是基因改造生物，或僅經初步之

磨粉、去殼、滾壓、精碾等物理性加工手續者)，自無所謂副原料及添加物。但

仍須針對主原料(產品本身)進行資料之保存。  

Q29：請問依據「應建立食品及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的實施日期為

104年2月5日，請問我在這之前輸入的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需要遵循嗎？  

A29：依據「應建立食品及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公告之實施日期為

104年2月5日(放行日期)，因此，在這之前輸入的基因改造食品原料無須實施

追溯追蹤系統，但於104年2月5日(含)之後輸入的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則必須

實施追溯追蹤系統。但於正式實施期，業者仍可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

之自主管理精神，自願性建立追溯追蹤系統，除可對於產品原材料之品質進

行把關外，亦可於地方衛生局稽查時，迅速提供所需之相關紀錄，另外對於

製造或販售之產品流向追蹤，亦有很大的幫助。  

Q30：我是基因改造食品原料的輸入業者，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2條中也規範了

輸入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應保存相關資料，我們應該遵循哪一個規範？  

A30：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2條所公告應保存的輸入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資料，屬

於「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所規定應保存資料的一部分，

其保存資訊相同，因此，業者僅需保存同一份資訊即可，無須重複保存，對業

者應不致造成困擾，惟應注意資料之保存期限，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者係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2條所規範，其法律位階較高，因此，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輸入業者保存其輸入產品相關資訊應依規定保存5年。  

Q31：請問我是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者，但是以往均為個人身分進行報驗，沒有

辦理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這樣我還要實施追溯追蹤系統嗎？ 

A31：並非強制性，但衛生福利部鼓勵未列於公告類別之業者，秉持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 7條之自主管理精神，自願性建立追溯追蹤系統，除可對於產品原

材料之品質進行把關外，亦可於地方衛生局稽查時，迅速提供所需之相關紀

錄，另外對於製造或販售之產品流向追蹤，亦有很大的幫助。  

Q32：依照衛福部食藥署的公告，業者建立追溯追蹤系統需記錄上一手及下一手的

上下游業者資訊，且經濟部認定之同一事業主體，內部貨品之轉移不算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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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資訊 (如總公司產品出貨至分公司等情況)。請問，如國外總公司產品出

貨給我國分公司，我國分公司是否就可以不用建立總公司追溯追蹤系統相關

資訊並電子化上傳了？  

A32：追溯追蹤系統所稱「上一手(供應商 )」及「下一手(下游廠商 )」為不同事業體

之業者，如屬經濟部登記有案之業者，則以不同統一編號來識別。如總公司為

國外業者，自與國內分公司為不同事業體，故國外總公司產品出貨給我國分公

司，仍應依規定於實施期程建立食品追溯追蹤制度、將來源及流向資訊上傳「非

追不可」系統及使用電子發票。  

Q33：我是輸入業者，於「非追不可」登打產品相關資訊時發現每批輸入的產品串

接碼皆不相同，請問是否為正常現象？如否，應如何解決？  

A33：有關產品相關資訊於輸入時由相關輸入系統與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非追不

可）系統及食品業者登錄（非登不可）平台介接，自動將申報資料以批次為單

位逐筆拋轉並勾稽至非追不可系統，每一批輸入產品皆由系統自動產生「產品

追溯追蹤系統串接碼」，視為該批產品之唯一識別碼，所以產品串接碼不同為

正常現象。如果公司屬於公告之業別，應該對這些介接完成之資料，於每個月

10號前逐批上傳上個月輸入產品之流向等資料。  

Q34：依照衛福部食藥署的公告，部分業者需要在105年1月1日起開始將追溯追蹤

相關資訊上傳「非追不可」。請問於104年12月31日前進貨，但在105年1月

1日以後才賣出，請問是否需上傳流向資料到「非追不可」？  

A34：依據公告需在105年1月1日(放行日期)起強制上傳「非追不可」系統之業者，於

104年12月31日前進貨之產品，尚無需電子化上傳該批產品之流向資訊，惟依

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之規定，於公司內部仍應建立

追溯追蹤制度，並保留產品相關來源及流向等資訊。  

Q35：我是輸入業者，於貨物進口時於報單貨名欄位皆填列英文名稱，請問是否要

在「非追不可」系統中註明貨品中文名稱？ 

A35：目前業者申請報關與輸入食品查驗時，輸入食品查驗時業者填報之產品貨名將

與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非追不可）系統及食品業者登錄（非登不可）平台

自動介接，於海關放行後，自動將申報之資訊拋轉至非追不可系統，故業者於

報驗時必需填寫正確貨品名稱，以避免「非追不可」系統建立資料不實而違反

相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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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6：有關「非追不可」系統將改為月申報制度，需於每月10日前申報上一個月的

食品追溯追蹤資訊，輸入業部分應如何填寫產品流向資訊？  

A36：自國外輸入之貨品，相關資訊係由輸入系統以批次為單位逐批拋轉至「非追

不可」系統，故業者於「非追不可」系統，應依輸入系統拋轉之每一批次，

按月紀錄並上傳產品流向資訊。  

Q37：輸入貨品分類號列不在追溯追蹤範圍內，是否就不在公告「應建立食品追溯

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之範圍內？  

A37：是。如輸入貨品分類號列尚未列在各公告輸入業別之範圍內，即非屬已公告需

建立追溯追蹤系統輸入業者之範圍。惟業者輸入產品報關進口時，應確保向海

關申報貨品分類號列之正確性，如有查獲申報不實以逃避食品輸入查驗或建立

追溯追蹤系統等情事，主管機關得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罰則依業者違法

各情節分別處以罰鍰並處置產品。  

Q38：食品輸入業者輸入之產品非供販賣用途，而是作為贊助 /贈送/非商業樣品等

提供給下游業者，請問仍然要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並上傳「非追不可」系統嗎？  

A38： 

(1) 需要。依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第3條之規定，追

溯追蹤系統是經由標記得以追溯產品供應來源或追蹤產品流向之資訊及管

理措施，該追溯追蹤系統所及範圍非僅止於一般供販售用之商品，作為贊助 

/贈送/非商業樣品等用途之食品亦可能對食品衛生安全產生影響，仍需依法

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並電子化上傳「非追不可」系統，以完備追溯追蹤制度各

環節。 

(2) 惟食品製造業者產製之「樣品或贈品」，因考量各業別之特性，應依本問答

集 (二)製造及加工業Q6/A6之說明辦理。 

Q39：有關「非追不可」系統「產品照片」上傳欄位，散裝產品、大宗穀物要怎麼

拍照片？不同貨櫃同個產品每一張都要照嗎？  

A39：得以上傳具代表性之照片。如產品為散裝產品等無明確包裝之產品，得以可

供辨別之圖像如船艙編號等具代表性、與貨品具連結性之照片等替代。  

Q40：若是散裝商品如貨櫃或太空包等無明確包裝之大宗物資產品應如何於「非追

不可」系統填寫包裝容器、規格等？  

A40：如產品係貨櫃或太空包等無明確包裝之大宗物資，業者應於食品輸入查驗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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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欄位填寫「散裝」等字樣。產品包裝容器、規格等欄位，目前本署IFI系統

與「非追不可」系統業已介接完畢，相關欄位資料將於產品通關放行後自動拋

轉至「非追不可」系統。  

Q41：輸入業者輸入非供食品或相關用途產品，向食藥署申請專案免驗，這批貨

還需要辦理追溯追蹤嗎？  

A41：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第3項「輸入第一項產品非供販賣，且其金額、

數量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得免申請查驗」。

非供食品及相關用途販賣之產品，經向食藥署申請免驗後，得免申請查驗，亦

無需辦理食品追溯追蹤。惟該批未經查驗之輸入貨品於通關後依法不得供作食

品及相關產品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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